糧商歇業登記申請書
	受理申

請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    區分署

 辦事處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電話：

	公司行號

或合作社

農會名稱
	
	原領糧商營業執照(登記證)字號
	

	經營糧

食種類
	
	經營糧食

業務種類
	

	營   業

地   址
	        市縣         區鎮鄉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申請  事 項
	

	申

請人
	職 稱
	姓 名
	蓋 章
	公司行號合作社農會圖章
	附繳證件

	
	負  責  人
	
	
	
	

	
	身份證

統一編號
	
	
	
	

	
	總幹事經理或法定代理人
	
	
	
	

	
	身份證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承辦人            課長 （專員）           准予登記      分署長(主任)   

申請糧商歇業注意事項

一、申請糧商歇業登記，須填寫本申請書一式二份，連同附繳證件一併送當地糧食管理機關辦理。

二、「受理申請機關」欄：填糧食管理機關名稱。

三、「申請日期」、「電話」欄：填申請人向受理機關提出申請之確實日期，及營業地址的電話號碼。

四、「公司行號或合作社農會名稱」、「原領糧商營業執照(登記證)字號」、「經營糧食種類」、「經營糧食業務種類」、「營業地址」等欄，均應依糧商營業執照(登記證)上之記載填寫，其中「經營糧食種類」應照糧食種類－稻米、小麥、麵粉、米食製品，擇有經營者填列。

五、「申請事項」欄：填申請之事項，如「歇業」或其他事項註記。

六、「申請人」欄：負責人印章及公司行號合作社農會圖章必須與原登記時所蓋者相符且顯明易辨，身份證統一編號及統一編號均應詳細填明。
七、「附繳證件」欄：填附繳證件名稱及件數，歇業應附繳原領糧商營業執照(登記證)，如原領糧商營業執照(登記證)遺失，應檢附切結書乙紙。






